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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祗”在唐五代时期的敦煌文献及禅籍中是一个较为活跃的语素。有学者认为“祗”有时用为本义，有

时为由本义虚化而来的前缀；有学者认为变文中的“祗”均为词缀；有学者认为“祗”或借作“知”，或已无实义，

是由它的本义虚化而来的前缀；还有学者认为敦煌契约文书中的“祗当”之“祗”借为“抵”。文章在广泛调查语料

的基础上，从“抵”“祗”“支”之间严整的对应关系入手加以论证，认为并非所有的“祗”均为词缀，它有两个主

要意义：一为其本义，即“恭敬”义（后来发展为词缀）；一则借作“抵”。另外，“祗”还与“支”有部分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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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引言 

“祗”在唐五代时期是一个较为能产的语素，

由“祗”作前语素的双音词有“祗当”“祗承”“祗

对”“祗敌”“祗遣”“祗拟”“祗准”“祗备”“祗供”

“祗候”“祗劝”等。这些词中后一语素的意义与整

个双音词的意义联系较为显豁，那么语素“祗”该

如何理解呢？ 

关于语素“祗”的性质，时贤多有论述，现将

主要观点归纳胪列如下： 

第一，认为“祗”或为本义，或为前缀，须据

具体语境加以辨析。如蒋宗许（2009）指出：“祗，

《说文·示部》：‘祗，敬也。’通常用作谦敬副词，

以之组合成诸如‘祗敬’、‘祗奉’、‘祗竦’、‘祗承’

之类双音词，表示礼敬。但在有的语言环境中，它

表示敬畏的意义已完全不存，只是作为一个音节为

后一个词根配对而已。……对于‘祗’缀的辨识，

务必要注意具体语境，同一词形，其中‘祗’或有

实义，或无实义，都有可能存在。”
[9]144-146 

第二，认为变文中所有的“祗”均为词缀。如

陈秀兰（2002）认为：“变文中的‘祗’已没有实义，

只是置于单音节动词之前，构成该动词的双音节形

式。”
[2]229 

第三，认为“祗”或为假借，或为源于“恭敬”

义的词缀。如蒋礼鸿（1994）在“祗当”条后按语：

“‘祗当’犹‘祗承’，皆承当义。又‘祗’、‘知’

音近，‘祗当’或为‘知当’之假。”
[8]407其余以“祗”

为前语素的词，蒋礼鸿认为“祗”均为词缀，他在

“祗候”条后按语：“候，等候。‘祗’为词缀。按：

‘祗候’或释为‘恭候’，未确。‘祗’在‘祗候’、

‘祗承’、‘祗拟’等词中已虚化为词缀，如《唐太

宗入冥记》例‘祗’字即已明显失去‘恭’义。”
[8]408 

第四，认为“祗当”之“祗”为假借。如陈晓

强（2012）认为：“‘祗当’‘低当’之‘祗’‘低’，

当为‘抵’之借。”
[1]64 

以上诸家或将“祗”区别对待，或统而言之，

莫衷一是。因此，很有必要对语素“祗”刨根究底

加以探讨，以还原其本来面目。 

我们在广泛调查语料的基础上认为，“祗”的意

义有三：第一，用作本义，即“恭敬”义（后来发

展为词缀）；第二，借作“抵”；第三，借作“支”。

兹分述如下。 

一 “祗”用作本义 

蒋宗许认为“祗”作前语素时有一部分仍用作

本义，如“祗承”之“祗”，而蒋礼鸿认为“‘祗’

在‘祗候’、‘祗承’、‘祗拟’”等词中已虚化为词缀，

如《唐太宗入冥记》例‘祗’字即已明显失去‘恭’

义”。
[8]408我们认为“祗承”“祗候”“祗揖”之“祗”

最初均用的是本义。下面就以这三个词为例来说明

“祗”的这一含义。 

“祗承”一词出现甚早，《尚书》已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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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尚书·大禹谟》） 

伪孔传：“言其外布文德教命，内则敬承尧舜。”正

义云：“‘祗’训敬也，禹承尧舜二帝，故云‘敬承

尧舜’。传不训‘祗’而直言‘敬’，以易知而略之。”

从正义对“祗”的解说可以看出“祗”的“恭敬”

义在唐代已不“易知”。又如： 

（2）不能尽忠端节，对扬王休；策蹇励驽，祗承皇眷。

（《唐会要》卷六一《御史台中·弹劾》） 

“奉”和“承”同义，“祗奉”与“祗承”为同

义语素替换关系，如： 

（3）自公卿以下，虽历践清地，曾未祗奉天睠，以承

下问。（《唐会要》卷六二《御史台下·谏诤》） 

“祗候”义为“恭候”，如： 

（4）文达诣白曜，诈言闻王临境，故来祗候。（《魏书·刘

休宾传》） 

（5）文宗将有事南郊。祀前本司进相扑人。上曰：“我

方清斋，岂合观此事？”左右曰：“旧例皆有。已在门外祗

候。”上曰：“此应是要赏物。可向外相扑了，即与赏物令去。”

（唐·赵璘《因话录》卷一） 

“祗揖”之“祗”亦为“恭敬”义，如： 

（6）其台官与供奉官同道，听先后而行，遇途但祗揖

而过。（《唐会要》卷五六《左右补阙拾遗》） 

“祗揖”即“肃拜”（古代九拜之一），“祗”与“肃”

同义。宋·王谠《唐语林·补遗四》：“凡入门至食，

凡数揖。祗揖者，古之肃拜也。” 

此外，还有“祗膺”，“膺”“承”“奉”同为“承

受”义，“祗膺”与“祗承”“祗奉”义同，“祗”仍

用作本义。如： 

（7）朕以虚薄，祗膺宝位。（《唐会要》卷七《封禅》） 

（8）祗膺诏册，光启储闱。（唐·刘禹锡《贺皇太子受

册笺》之二） 

（9）在臣虚薄，不敢祗膺。（《旧唐书·睿宗纪》） 

上述诸例之“祗”所显示的都是以下承上的关

系，所蕴含的“恭敬”义十分显豁，因而都用的是

其本义，即“恭敬”义。此外《唐会要》中还有“祗

祭”“祗祀”“祗祓”“祗肃”“祗畏”“祗荐社神”“祗

陪圣德”“祗率常礼”等词语，“祗”后的成分，或

与祭祀相关，或与国法相关，或与敬畏的心理相关，

“祗”的“恭敬”义亦显而易见。 

以上分析了语素“祗”以本义参与构词的部分

词语，说明“祗”确有“恭敬”义。随着语言的发

展演变，这些词语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语素“祗”

的意义逐渐虚化。同时，“祗候”等词语的意义有所

引申，“祗”的本义也变得隐晦。因此，从历时的角

度看，蒋宗许的意见可取；从共时的平面看，蒋礼

鸿的意见也有可取之处。 

综上，从历时的角度看，“祗”非词缀，从共时

的角度看，“祗”是词缀。但是，有一点需要特别强

调：即便从共时平面观察，也并非所有的“祗”均

为词缀。下文重点论述“祗”非词缀的情况。 

二 “祗”借作“抵” 

“祗当”“祗承”中的“祗”，蒋礼鸿认为借作

“知”，“知”为“承担”义。
[8]405我们认为“祗当”

中的“祗”还有重新分析的必要。 

唐五代时期，与“祗当”同义的还有“祗对”

“祗敌”“祗遣”等词语，如果认为“祗”借作“知”，

则不能合理地解释这些词语中“祗”的意义，因此

我们只好认为这几个词语中的“祗”是来源于“恭

敬”义的词缀。但我们调查发现，在一些意义相

同或相近的词语中，“祗”与“抵”“支”存在替换

关系（见下表 1），这让我们对将下表 1 中的“祗”

看作词缀的观点产生了怀疑。在这一点上，陈晓强

的意见值得肯定，然而他的讨论甚为简略，且其著

作中谈假借多或然之辞，往往不予论证。因此，

对于“祗”的性质还有进一步论证的余地和必要。 

表 1 “抵”“祗”“支”对应关系表 

 抵 当 对 敌 准 备 拟 待

抵 〇 抵当 抵对 抵敌 抵准 抵备 抵拟 抵待

祗 〇 祗当 祗对 祗敌 祗准 祗备 祗拟 祇待

支 支抵 支当 支对 支敌 支准 支备 支拟 支待

如上表 1 所示，“抵”“支”与“当”“对”“敌”

等语素组合，于义各有所当，它们都有“相对”的

核心意义，而“祗”却不知为何义。我们认为，上

表 1 中的“祗”均假借为“抵”。试作分析如下。 

（一）各组词的同义关系分析 

下面我们以表 1 中各词的后一语素为线索，分

别举例说明各组词的同义关系。 

1. 抵当、祗当、支当：承当，应对 

（1）不得偷他麦粟瓜果牛羊，忽若捉得，自身抵当。（《后

晋天福四年（939 年）敦煌姚文清雇工契》，《考释》,447 页） 

（2）忽若偷他人牛羊麦粟苽菜茹，忽以捉得，陪在自身

祗当。（《丁巳年（957年）敦煌贺保定雇工契》，《考释》,452页） 

（3）途中可替底事，我尽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你不

得，你须自家支当。（《五灯会元》，1336 页） 

上举 3 例中的“抵当”“祗当”“支当”均为“承当，

应对”义。比较例（1）（2）可知，它们的内容大致

相同，意为若出现上述偷窃事件，一切罪责由雇工

一力承当、应对。例（1）（2）均为唐代语料，从时

间上讲，“祗”也有借作“抵”的可能。此外，“抵

当”“祗当”“支当”的同义关系，还可以通过一则

异文来证明。《宗鉴法林》卷二七：“大事为你不得，

小事各自支当。”其中的“支当”在《环溪和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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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上作“祗当”，在《月江和尚语录》卷上《再住淀

山禅寺录》作“抵当”。 

2. 抵对、祗对、支对：应对 

（4）料想非吾底（抵）对，堕负誓不相恨。（《敦煌变

文校注》，670 页） 

（5）有人问:“他若来时,如何祗对他?”师曰:“被他

觅得也。”（《祖堂集》，301 页） 

（6）愿遣高平突骑二千，赍粮一月，速赴仇池，且可

抑折逆民，支对贼虏。（《魏书·皮豹子传》） 

例（5）（6）中的“祗对”“支对”的“应对”义十

分明显。例（4）的“底（抵）对”在句中的具体含

义为“对手”，“对手”的核心义即“应对，对抗”。

宋·司马光《乞不贷故斗杀札子》：“你共我不是抵

对，休扯着我。”“抵对”义为“对手”，《汉语大词

典》释为“敌对；对抗”，说明二义相通。 

3. 抵敌、祗敌、支敌：应对 

（7）师得阇夜多法，行化至那提国。而共常自在王言

论次，有一使者乃奏王曰：“百万象兵至于南面。”王曰：“此

事非少，如何抵敌？”（《祖堂集》，71 页） 

（8）是日六师渐冒懆，忿恨罔知无[□]（计）校。虽然

打强且祗敌，终竟悬知自须倒。（《敦煌变文校注》，566 页） 

（9）延曰：“若是他方大士，可藉大德相临。今乃远国微

臣，小僧足堪支敌。”（《续高僧传》卷八） 

上举 3 例中的“抵敌”“祗敌”“支敌”均为“应对”

义。例（7）（9）中的“如何抵敌”“足堪支敌”分

别为“如何对付”“足以对付”。例（8）中的“祗敌”，

蒋礼鸿（1994）释为“抵敌”，“抵敌”即“应对，

对抗”。
[8]407 

4. 抵拟、祗拟、支拟：应对 

（10）忽然一日眼光落地，到前头将甚么抵拟？莫一似

落汤螃蟹，手脚忙乱，无汝掠虚说大话处。（《五灯会元》，

926 页） 

（11）（仰山）……谓众云：“……亦如人将百种货物杂

浑金宝，一铺货卖，祗拟轻重来机。”（《祖堂集》，803 页） 

（12）寒衣未于（施）无支拟，便觉秋风意不停。（《敦

煌变文集·秋吟一本（二）》） 

上举 3 例中的“抵拟”“祗拟”“支拟”均为“应对”

义。例（11）中的“祗拟”在《筠州洞山悟本禅师

语录》卷一作“抵拟”，证明二词义同。与此相应，

又有“抵准”“祗准”“支准”和“抵备”“祗备”“支

备”。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胪列举证。 

5. 抵待、祗待、支待：招待 

（13）因僧问：“如何是和尚深深处 (或云深深密密

意)？”师下禅床作女人拜曰：“谢子远来，无可抵待。”（《禅

宗颂古联珠通集》卷一七《潭州道吾山宗智禅师》） 

（14）僧曰：“忽遇客来，将何祗待？”师曰：“饭后三

巡茶。”（《景德传灯录》卷二二《资化禅师》） 

（15）【末】福童孩儿娶媳妇，六亲相识每吃筵席。你

不出去支待，着谁支待？【旦】若有女客来，我便支待；若

有男客来，着张千支待罢。（明·孟称舜《酹江集》） 

上举 3 例中的“抵待”“祗待”“支持”均为“招待”

义。例（13）（14）表面是对于如何待客的问答，实

则是问禅师如何接引学人。“无可抵待”实指无可言

说，非无亦非有；“将何祗待”即拿什么接引学人。

“谢子远来，无可抵待”为禅门套语，“抵待”与“祗

待”同义，故可替换。如《五灯会元》卷四《关南

道吾和尚》：“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下禅床作

女人拜曰：‘谢子远来，无可祗待。’” 

（二）各词语的内部结构 

上文举例论证了表 1 中各组词的同义关系，旨

在证明“祗”“抵”“支”的替换关系。下面将探寻

表 1 中以“抵”和“支”为前语素的各词的内部结

构，作为探明语素“祗”意义的参证。 

我们认为，以“抵”为前语素的“抵当”“抵对”

等和以“支”为前语素的“支当”“支对”等均为同

义并列复合词，即它们的前语素和后语素同义，均

为“应对”义。前语素“抵”“支”，后语素“当”

“对”“敌”的“应对”义显而易见，毋庸多言，下

面仅就“拟”“准”“备”“待”与“应对”义的关系

加以疏证。 

“拟”“准”“备”皆有“准备，打算”义，可

引申为“准备，安排”义。
[7]125-128而“准备，安排”

与“应对”相关，下面就二义的关系略作疏证。 

（16）余有数亩敝庐，寂寞尘外，聊以拟伏腊，聊以避

风霜。（南北朝·庾信《小园赋》） 

（17）于是我佛菩提树下，整念思惟道：“他外道等总

到来，如何准拟？”（《敦煌变文校注》，533 页） 

（18）西贼奸计，大未可量，朝廷当奖励逐路帅臣，预

作支吾。（宋·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一） 

例（16）（17）引自蒋礼鸿（1985），他将“拟”释

为“准备，安排”，
[7]127-128 我们认为释为“应对，

对付”更为贴切。例（18）《汉语大词典》释作“对

付，应对”，我们认为亦可理解为“准备、安排”。

预作准备、安排就是“应对”的一种具体表现。3
例词义的两可理解让我们更加确信“应对”义与

“准备”义之间存在着联系。又《无常经讲经文》：

“恰到病来卧在床，一无支抵前途道。”中的“支

抵”，《唐五代语言词典》释为“安排，应付”，足

见“准备、安排”与“应付”义相通。 

“备”“拟”同有“防备”义。如《魏书·皮

豹子传》：“拒贼备敌，非兵不拟。”“备”与“拒”

相对，足见其有“应对”义。《张义潮变文》：“既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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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军，遂乃朝朝秣马，日日练兵，以备凶奴，不曾

暂暇。”又《伍子胥变文》：“吴王报曰：‘朕闻养子

备老，积行拟衰。’”黄征、张涌泉（1997）引项楚

的意见认为：“‘……这也是流行极广之俗语，见于

变文者，如《父母恩重经讲经文》：‘书云：积穀防

饥，养子备老。’……又‘拟’与‘备’字俪偶，‘拟’

犹‘备’也。”
[6]11且异文以“防”替“拟”，与“备”

相对，则“备”“拟”之“防备”义不言自明。“防

备”亦含“应对”义，《汉语大词典》将“防备”释

为“做好准备以应对攻击或避免伤害”，释义中已透

露出“应对”义与“准备”“防备”义的联系。 

由于“准”“备”“拟”义同，故可同义连言为

“准备”“备拟”“准拟”。如《张义潮变文》：“贼等

不虞汉兵忽到，都无准备之心。”《四分律钞简正记》

卷九：“如城池弓刀等者，举喻也。城墙防外贼，此

喻受体悬防也。更须假人备拟防捍，则免损城壁，此

喻随中防护也。”“准拟”用例参见例（17）。 

“待”亦有“应对”义。“待”“对”均含“对

待”义，如《朱子语类》卷七十六：“是两物相对

待在这里，故有文；若离去不相干，便不成文矣。”

由“对待”引申出“招待”义，如《云溪俍亭挺禅

师语录》卷十一：“道吾因僧问‘如何是和尚深深处’，

吾下禅床作女人拜，云：‘谢子远来，无可抵对’。”

“抵对”有“应对”义（见本节例（4）），此处与“抵

待”同义，为“招待”义，足见二义之间存在引申

关系。“应对”与“招待”的引申关系还可通过“对”

的意义予以证明。“对”有“应对”义，又有“招待”

义，如《祖堂集》卷四《药山和尚》：“一日行得五

百里，恰到百丈庄头讨吃饭。当时侍者亦下庄头，

庄主唤侍者对客。” 

综上，表 1 所列诸词均由含“应对”义的语素

“抵”“支”和含“应对”义的语素“当”“对”“敌” 

“准”“备”“拟”“待”并列复合而成。语素“祗”

可替换上述复合词中的前语素“抵”“支”，且不改

变复合词的意义，因此，表 1 中以“祗”为前语素

的各词亦为同义并列复合词。而语素“祗”没有与

它们并列复合的意义基础，即无“应对”义，但鉴

于它与“抵”“支”的严整对应关系，我们认为它不

可能是词缀，而是借作“抵”。 

（三）“祗”借作“抵”的形音分析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发现“抵”“祗”“支”

存在十分严整的对应关系，三者可以互相替换。所

以我们认为本节所讨论的词语中的“祗”即“抵”，

而非词缀。下面分别从形、音两方面加以论证。 

1. “扌”“礻”形近 

“扌”“礻”形近，“扌”有讹作“礻”的可能。

毛远明（2012）指出：“（扌、礻）二者音义没有联

系，书写者将竖画与横画脱离开，然后调整笔画，

变得与‘礻’相近。‘摧’，《元嵩墓志》作 ，只

是还部分保留‘扌’的笔画特征。‘擅’，《元愔墓志》

作 ，《元维墓志》作 ，《司马升墓志》作 ，《元

详墓志》作 ，是过渡字形。”
[11]273 

“扌”讹作“礻”的例子习见，如《龙龛手鉴》

卷一《礻部》：“ ，俗，乙皆反。”张涌泉（2000）
认为：“此字疑为‘挨’的讹俗字。‘扌’‘礻’二旁

形近易误，如‘捆’字俗讹作‘祵’之比。”
[19]703

又如“摶”讹俗作“𥛥”。
[19]706又“權”讹俗作“㩲”，

又讹作“ ”。
[19]709 又“𢹲”俗讹作“𥜮”，《龙龛

手鉴》卷一《礻部》：“𥜮，旧藏作𢹲，居运反。” 

以上是“扌”“礻”相讹的情况。此外，更有“祗”

即“抵”在字形上的直接证据。据方孝坤（2012），
徽州文书中“抵”在宋元明时期有作“秪”“祗”等

形者。
[4]199 

2. “抵”“祗”音近 

2.1“祗”“抵”假借。“抵”，端母，上古为脂

部。“祗”，照母，上古为脂部。二者有直接通假的用

例，如王辉（2008）：“抵（脂端 di）读为祗（脂照

zhi），叠韵，端照准双声。”
[12]525 此外，还有端母脂

部字假借为照母脂部字的用例，如：“氐（脂端 di）
读为祗（脂照 zhi），叠韵，端照准双声。”“氐（脂端

di）读为泜（脂照 zhi），叠韵，端照准双声。”“軧（脂

端 di）读为泜（脂照 zhi），叠韵，端照准双声。” 
“祗”可借作“低”，如《史记·孔子世家》：

“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索隐》：“祗回有本作低

迴。”“祗”当借作“低”，“低回”义为“徘徊，流

连”。南朝宋·鲍照《松柏篇》诗：“扶舆出殡宫，

低回恋庭室。”“低”，平声齐韵端母。“抵”，上声荠

韵端母。二者仅声调有别。“祗”可借作“低”便有

借作“抵”的可能，且敦煌文献中以“低”代“抵”

者并不鲜见，如《天复九年己巳洪润乡百姓安力子

卖地契（习字）》：“地内所着差税河作，随地低当。

中间若亲姻兄弟及别人诤论上件地者，一仰口承人男

𣜂兄弟低当，不忓买人之事。”（S.3877 背）《乙未

年押衙就弘子货绢契（习字）》：“若东西不平善者，

壹仰口承男某甲低当。”（S.4504）“低当”即“抵当”。 

“祗”可借作“底”，如《大戴礼·五帝德》：

“莫不祗励。”《孔子家语·五帝德》中“祗”作“底”。

“抵”又可以“底”替换，徐时仪（2013）指出：“近

代汉语文献中有些词语因声近而义通，同一词往往有

不同写法，《朱子语类》中也有这种现象。如‘头抵’

又作‘头底’。”
[16]117如此，则“抵”“祗”可通。 

2.2“抵”“祗”音理相通。音理上，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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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三组音关系密切。王力（1980）曾指出：“在上古

语音系统里，照系三等接近端透定，二等接近精清

从，形成舌音和齿音两大系统。”
[14]74李新魁（1986）

也指出：“知三组与章组的关系也极为密切，它们在

中古韵书中出现的条件完全相同，而且在谐声及经

籍异文等方面，也表现了它们在上古音中合二为一

的特点。”
[10]383-384张显成（2004）据简帛材料指出：

“简帛所反映的秦汉音系，舌头音端组、知组与舌

上音章组（照系三等）三组塞音声母为一组，尚未

分化。”
[18]289-290 

端、知未分化的现象在敦煌文献中亦有部分残

留。洪艺芳（1996）据《俗务要名林》中舌头切舌

上的几组例子认为这可能是古音的残留。
[5]舌头与

舌上在敦煌文献中关系密切，如“敌”“涤”可借作

“掷”。《癸未年樊再昇雇工契》：“自雇已后，便须

驱驱，不得抛敌功夫。”（S.6452）《后梁龙德四年张

某甲雇工契》：“城内城外，一般获（画）时造作，

不得□抛涤工夫。”（S.1897）“敌”“涤”均为定母，

“掷”为澄母，定母字借作澄母字，说明二者尚未

分化，可与洪艺芳的材料相参证。 
端、知、章上古为一组，端、知未分的现象在

敦煌文献中仍有残留，则端、知、章未分的现象在

当时的方音中极有可能也存在部分残留。“抵”属端

母，“祗”属章母，同属脂部，可以相通假。 
2.3 异读参证。异读亦可说明“抵”“祗”音近。

“胝”于《集韵》中有两读，一为张尼切，一为丁

计切。前一音与“祗”仅在声母上有知、章之别，

后一音与“抵”仅在声调上有上、去之别。“抵”本

音“都礼切”（见《广韵·荠韵》），又音“掌氏切”，

上声纸韵章母（见《集韵·纸韵》），与平声脂韵章

母的“祗”音近。 
2.4 异文参证。“俱胝”又作“俱低”，“低”“胝”

音近。如《祖堂集》卷一《大迦叶尊者》：“迦叶尊

者……作是念言：‘今我此身著佛所与粪扫之衣及持

僧伽梨等，经于五十七俱低，六十百千岁，慈氏佛

出世，不令其朽坏。’”中华本校记：“胝：原作‘低’；

‘俱胝’是梵文大数名，又译为‘俱致’‘拘致’，

《宝林传》卷一作‘胝’。”作“俱低”者，非仅此

1 例，又如《白伞盖大佛顶王最胜无比大威德金刚

无碍大道场陀罗尼念诵法要》：“能摧一切俱低魔众，

慑伏一切难调之人。”《国清百录》卷四《玉泉寺碑》：

“灯光不灭，灌海踰明；刹柱俱低，承幡自举。”“俱

胝”又作“俱致”“拘致”，为音译外来词，又作“俱

低”，则“胝”“低”“致”当音近。“胝”，平声脂韵

知母。“祗”，平声脂韵章母。二者虽声母有别，但

亦可相通。“胝”“低”音近，“抵”“低”仅声调有

别。如此，则“抵”“祗”亦音近。 
与“祗”借作“抵”相类，“诣、指”可借作“的”。

《辛未年五月六日沙洲净土寺沙弥善胜领得历》：

“右通前件算会，出见破除，一一诣实如前。”

（P.3638 号）《旧唐书·薛登传》：“不以指实为本，

而以浮虚为贵。”《寒山诗》二七八：“自怜心的实，

坚固等金刚。”董志翘（2000）指出：“实际上，‘诣

实’‘指实’即‘的实’。”“指：古音‘章’母‘脂’

韵；的：古音‘端’母‘锡’韵。古音‘章’母归

‘端’，‘指’‘的’双声，韵部‘脂’‘锡’为旁对

转关系，故得相假。‘诣’‘指’又均从‘旨’得声，

故亦得通。”
[3]“抵”，端母，上古为脂部。“祗”，

照母，上古为脂部。“抵”“祗”双声叠韵，关系较

“指”“的”更近，且与“指”“的”的通假同时，

其通假关系毋庸置疑。 
三 “祗”借作“支” 

我们认为“祗”除了用作本义、借作“抵”外，

还可借作“支”，如“祗供”即“支供”。 

（1）佛家道场，卿须备拟；六师所要，朕自祗供。（《敦

煌变文校注》，562 页） 

（2）近日乘券牒使命等，或使头陆路，则随从船行；

或使头乘舟，则随从登陆。一道券牒，两处祗供。害物扰人，

为弊颇甚。（《唐会要》卷六一《御史台中·馆驿》） 

“祗供”即“供应”，又做“支供”： 

（3）江湖之饶，生育无限。府库之用，支供易殚。（《唐

会要》卷四一《断屠钓》） 

“祗供”又有同义词“支给”： 

（4）太社用犊，中祠用猪羊各一，委所司支给。（《唐

会要》卷二三《牲牢》） 

（5）开封府乃散榜召募，依旧收系，支给口食。（《三

朝北盟会编》卷七二） 

从“祗供”“支供”“支给”的同义关系，我

们可以看出，“祗”即“支”。相反，“支”又可借作

“祗”，如“祗揖”又作“支揖”。如元·刘唐卿《降

桑椹》一折：“众位长者支揖，恕俺两个来迟，休要

见怪。”李寿卿《伍员吹箫》三折：“正末见老人科

云：‘老者，支揖哩！’”可见二字在一定范围内有交

叉的现象。 

四 余论 

本文从“抵”“祗”“支”的严整对应关系入手，

通过全面举证分析，认为“祗”并非均为词缀，其

意义有三：一是其本义“恭敬”（后发展为词缀）；

二是借作“抵”；三是借作“支”。 

唐五代时期，以“祗”为前语素的词语相当丰

富，到了宋代，则数量骤减。《宋语言词典》《宋元

语言词典》所收的相关词语仅“祗候”“祗揖”“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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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祗从”“祗准”“祗待”，其中前 4 个词语中的

“祗”均为“祗敬”义，而以借字“祗”为前语素

的词语仅残留了“祗准”“祗待”。其余的词语，如

“祗当”“祗对”“祗敌”等并未消失，而是沿用“抵

当”“抵对”“抵敌”等形式，或者以“支当”“支对”

“支敌”等形式出现。《朱子语类》中未见以“祗”

为前语素的复合词，而以“抵”为前语素的复合词

有“抵得”“抵当得”“抵当”“抵接”“抵拒”“抵牾”

“抵著”等。
[17]这一现象或许正可说明“祗”为“抵”

的借字。作为借字，“祗”到了宋代，逐渐退出历史

舞台，被其本字“抵”和与“抵”同义的“支”取代。 

至于“支”与“抵”“祗”的关系，我们认为，“支”

是“祗”的表意形式。也就是说，“抵”在上古、中

古与“祗”音近，因形近又误作“祗”，如此即失去

了词义理据。随着时间的推移，语音系统发生了变化，

“抵”“祗”不再音近，而“支”却变得与“祗”音

近。王继如（1999）指出：“在周～汉时期，‘支’应

在见母，从‘支’得声的在大体上应属喉牙音，经过

六朝的大变动，部分从‘支’得声的字包括主谐声字

‘支’方入齿音。”
[13]于是，人们便采用与“祗”同

音且与“抵”同义的“支”替换“祗”，以显示其词

义理据。也就是说，由“抵”到“祗”再到“支”的

过程是前语素的意义由显到隐再到显的演变过程。 

至此，我们认为表 1 中的词语均为同义并列复

合词，而非附加式合成词。学者们认为“祗”为前

缀，且源自“祗敬”义之“祗”的观点难以成立。 

知此，则相关问题就可得到纠谬或补正。如《敦

煌变文校注·解座文汇抄》：“恰到病来卧在床，一

无支抵前程路。”中的“支抵”，黄征、张涌泉（1997）
认为：“当读作‘祗抵’。下文‘也须支准前程道’，

‘支准’亦当读作‘祗准’。‘祗抵’‘祗准’为应付、

承当义，与上文‘祗丞（承）’相当。……‘祗当’

亦与‘祗抵’‘祗准’相当。……‘祗’本为敬辞，

但在‘祗当、祗承、祗抵、祗准’等词中，‘祗’字

似已转化为词头，没有什么具体意义。”
[6]1188我们认

为“支”不必读作“祗”，“支”更能体现该词的内

部结构，“祗”并非由敬辞“祗”虚化而来，敬辞“祗”

不具备与“当、抵、准、遣、敌”等组合的意义基础，

而“支”具备与上述诸语素组合的条件，且可同义

复合为“支抵”。另外，我们未见“祗抵”这一形式，

这可能是因为没有“抵抵”这一原始形式使然。 

又如，王云路（2010）认为“‘知当’、‘祗当’即

‘知’，承担、负责之义。‘当’为后缀，不表义”。
[15]322

若将“知当”纳入“抵当、祗当、支当”的系统中，

我们认为“当”有“承当”义，并非后缀。 

附注： 

大部分为唐宋材料，为增强材料的对应性，纳入了少

数其他时段的材料。 

如第 59 页“打将”条云：“‘打将’之‘将’，可能为

‘打劫’之‘劫’的借字，也可能为‘打抢’之‘抢’的借

字。”又第 150 页“失他”条云：“‘他’‘脱’音近，‘失他’

之‘他’可能是‘脱’之假借。” 

本文引例书目：《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文中略为

《考释》）（张传玺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祖堂集》

（南唐·静、筠，中华书局，2007）、《敦煌变文校注》（黄

征、张涌泉，中华书局，1997）、《五灯会元》（宋·普济，

中华书局，2012）。 

“抵”作“底”又见于《朱子语类》中（参看徐时仪，

2013）。 

“拟”又有“对，向”义。如《伍子胥变文》：“臣惧

子胥手中剑，子胥怕臣俱总休。彼此相拟不相近，遥语声声

说事由。”校注：“拟：汉魏以来俗语词，义为‘指向’或‘划

向’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六四‘刀拟’条引《字书》：

‘拟，向也。’”又《降魔变文》：“手执宝杵，杵上火焰冲天。

一拟邪山，登时粉碎。”方一新先生云：“‘拟’字此义宜释

为‘对准’、‘指向’。”“拟”与“抵”“支”组合表“应对”

义亦可能由“对，向”义而来。 

以上假借的证据均来自王辉《古文字通假字典》，由

于例证中多古文字隶定字形，故此处不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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